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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成本法是所有资产计价的基本方法。然而，当存货的

潜在收益能力低于其原始成本时，需要考虑放弃存货报告的

成本基准。在企业的实际运营中，往往会因为损坏、陈旧、产品

更新、客户需求的变化等原因，或者是价格水平的变化导致存

货实际价值降低或带来的收益能力下降。对于可能发生的存

货跌价情况，依据稳健性原则，各国的会计准则均要求在期末

报告存货时应按其减少数进行调整。

目前，各国对存货期末进行计价的方法大体上有两种：一

种是以国际会计准则为代表的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法；另

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成本与市价孰低法。本文主要对这两

种方法作比较介绍。

一、美国：成本与市价孰低法

在美国，存货的期末计价原则是成本与市价孰低原则，即

期末存货的计价是以市价作参照系的，在成本与市价中择其

低者来计价。在这里，成本是指存货的历史成本，市价是指存

货的重置成本，即重新购买或制造相同存货所需要耗费的成

本，而不是指对客户方面的售价。

通常情况下，存货市价的下跌意味着存货的售价即未来

获利能力也会相应地下降。成本与市价孰低法的真正含义是：

对于存货由于市价下跌而形成的损失，应在市价下跌至成本

以下的当期予以确认，而不要等存货销售时才确认。这样，尽

量提前确认可能的损失，反映在资产负债表中的存货价值也

是按较低的市价计量的，符合稳健性原则的要求。

但是，市价的选择往往带有很大的主观性。为了使存货市

价下跌的损失得到充分确认，同时防止企业通过随意选择市

价来人为地操纵利润，在会计实务中，市价必须接受最大值、

最小值的测试。最大值是指该存货的可变现净值，即存货预期

的销售价格减去可合理预计的销售费用；最小值是指可变现

净值减去正常毛利后的差额。

最大值测试（即市价的“上限”）是为了防止高估那些已经

减值的产品。如果存货在未来的可变现净值比最近的市价（重

置成本）还低，说明损失的发生已难以避免，若按市价计价，就

会低估损失和高估存货。例如，某商品的成本为 350元，市价

为 310元，可变现净值为 280元。如果按市价计价，本期将确

认损失 40元（350-310），但后期该商品销售时还将确认损失

30元（310-280）。按市价 310元计价将会低估损失、高估存

货，不符合稳健性原则，所以应按可变现净值 280元计价。因

此，当市价超过可变现净值时，应选择可变现净值与成本相比

较，其目的是使损失得到充分估计。

最小值测试（即市价的“下限”）是为了防止低估存货价

值，只有在以后销售该存货时才能确认其超额利润。也就是说

存货市价下跌损失的确认不应使该存货在销售时获得超正常

毛利。例如，某商品的成本为 300元，市价为 250元，可变现净

值为 330元，正常毛利为 50元。如果按市价 250元计价，本期

确认损失 50元（300-250），但后期该商品销售时却能获得超

正常毛利 80元（330-250），说明本期损失被高估了；如果本

期按可变现净值与正常毛利的差额 280元（330-50）计价，则

本期确认损失 20 元（300-280），后期确认正常毛利 50 元

（330-280）。这样，一方面损失得到了充分估计，另一方面又

避免了后期确认超额利润。因此，当市价低于可变现净值减正

常毛利之差额时，应选择可变现净值减正常毛利之差额与成

本相比较，其目的是防止低估存货、高估损失。

综上所述，成本与市价孰低法下选择计价基础的一般程

序是：淤在市价（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和可变现净值减正常

毛利之差额三者中选择中间者，作为选定的市价；于将选定的

市价与成本相比较，择其低者作为计价基础。

二、我国：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法

我国 2006年 2月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号———存货》

（简称“存货准则”）规定：“资产负债表日，存货应当按照成本

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可变现净值，是指在日常活动中，

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

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可变现净值应当以取得的

确凿证据为基础，并且考虑持有存货的目的、资产负债表日后

事项的影响等因素合理确定。

为了准确把握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法，存货准则特别

强调了两点：淤为生产而持有的材料等，用其生产的产成品的

可变现净值高于成本的，该材料仍然应当按照可变现净值计

量；材料价格的下降表明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的，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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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国际上有关存货期末计价的主流方法是国际会计准则规定的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法和美国的成本与

市价孰低法，我国的存货期末计价基本上采纳了前者的规定。两种方法各有特点，本文对此作了简要的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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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应当按照可变现净值计量。于为执行销售合同或者劳务

合同而持有的存货，其可变现净值应当以合同价格为基础计

算。企业持有存货的数量多于销售合同订购数量的，超出部分

的存货的可变现净值应当以一般销售价格为基础计算。

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法的理论依据是资产的定义。我

国会计准则规定，资产是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

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当存货的可变现净值下跌至成本以下

时，此时的存货已不符合资产具有未来经济利益的本质特征，

因此将存货价值由成本调整为可变现净值是合理的。否则,当

存货的可变现净值低于其成本价值时, 如果仍以其历史成本

计价,就会出现虚计资产的现象,导致会计信息失真。

我国《企业会计制度》规定,企业应当在期末对存货进行

全面清查，发现存货存在毁损、全部或部分陈旧过时或销售价

格低于成本等问题，导致存货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应按可变

现净值低于存货成本价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具体有

以下几种情况：淤市价持续下跌，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无回升

的希望；于企业使用该项原材料生产产品的成本大于产品的

销售价格；盂企业因产品更新换代，原有库存材料已不适应新

产品的需要，而该原材料的市场价格又低于其账面成本；榆因

企业所提供的商品或劳务过时，或消费者偏好改变而使市场

的需求发生变化，导致商品或劳务的市场价格逐渐下跌；虞其

他足以证明该项存货实质上已经发生减值的情形。

我国存货准则规定，存货跌价准备应当按照单个存货项

目计提，即在一般情况下，企业应当按每个存货项目的成本与

可变现净值逐一进行比较，取其低者计量存货，并且将成本高

于可变现净值的差额作为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如果存货价

值已减记至历史成本以下而日后又上升，我国存货准则对这

种情况的规定是：如果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

失的，减记的金额应当予以恢复，并将原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

备转回，转回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三、比较分析

综观我国和美国有关存货期末计价的相关准则，归纳起

来主要有以下三点不同：

1. 计价基础不同。理论上存货的计价基础主要有投入价

值计价和产出价值计价两种。采用产出价值计价比采用投入

价值计价更有利于预测企业未来的现金流量，具有更紧密的

相关性，符合决策有用观这一目前主导的财务会计目标。但产

出价值往往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因而其可靠性相对较弱。相

反，投入价值（尤其是历史成本）具有高度的可靠性，虽然其相

关性较弱，但它仍然是资产的主要计价基础。

美国的成本与市价孰低法所指的市价，实际上是现时重

置成本，它属于投入价值计价方法。因此，期末按成本与市价

孰低法计价所反映的存货价值，并不反映它们的真实经济价

值。但从债权人的角度来看，企业存货发生的损失，在出售以

前予以确认，由于市价上涨而增加的收益则不予确认。这样做

有利于维护债权人的权益，符合稳健性原则。此外，重置成本

具有较高的可靠性，用它与现行收入配比计算利润，更符合配

比原则。采用投入价值计价方法还可以将资产持有损益与营

业损益区分开来，从而提高会计信息的相关性。

我国的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法所指的可变现净值属于

产出价值计价方法。其突出的优点是能更好地反映存货的实

际经济价值，亦可以更好地反映资产的实际偿债能力。其存在

的问题是，当市场价格不稳定时，可变现净值中的预计售价和

预计销售费用均带有较大的主观性，这就为人为的利润操纵

留下了空间。目前，我国的市场体系还不健全，期末寻找每项

存货的可变现净值是很困难的。此外，可变现净值中还含有尚

未实现的销售收益，这与稳健性原则相背离。

2. 会计处理不同。美国会计准则规定期末存货跌价损失

的会计处理有两种方法可供选择，即直接法和备抵法。若采用

直接法，则对期末的存货成本直接进行调整，将发生的跌价损

失直接计入当期的销货成本中；若采用备抵法，则对期末的存

货成本不直接进行调整，而是采用备抵账户和调整账户来分

别调整期末存货成本和销货成本。直接法和备抵法二者并无

实质上的区别，因而在编制财务报告时，所有的存货项目都可

以采用成本与市价孰低法，可以按个别存货项目、某类存货项

目或者是所有的存货项目来比较其市价与成本孰高孰低。不

过，一旦确认存货减值，就不能恢复其价值。

我国存货准则规定期末存货跌价损失的会计处理采用备

抵法并单独确认存货跌价损失，借记“资产减值损失”科目，贷

记“存货跌价准备”科目。采用备抵法，目的是使成本与可变现

净值孰低法对存货的影响予以充分的揭示。如果存货价值已

减记至历史成本以下而日后又上升，我国会计准则规定这一

部分价值应当入账，否则会形成秘密准备。

可见，美国的会计处理更为灵活，且一旦确认存货减值后

就不能恢复其价值，这样可以减少人为地操纵利润的现象。我

国存货准则规定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可以转回，这为企业进

行盈余管理留下了空间，容易造成期间收益的波动，甚至影响

会计报表的可靠性。近年来，一些亏损上市公司为了避免退

市，利用存货跌价准备进行利润操纵的案件时有发生，使得上

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大打折扣。

3. 披露要求不同。美国的企业在对外披露财务报表时并

不披露存货的跌价损失有多少以及存货的备抵项目有多少，

而仅仅在财务报表中披露存货期末计价采用成本与市价孰低

法。而我国存货准则则直接要求企业在报表上披露存货跌价

准备的计提方法、确定存货可变现净值的依据等多项内容。这

种直接披露的方式能为报表使用者提供更多的关于存货资产

价值的信息，因而更为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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